AL MR B RAE L
114# B 7555 5 4058

3 A= A4R
ER
3 jiet
W 2 A0S (k& 2ikdk)

- 72 PG ﬁﬁn”n % ‘é’ ’ LL"J ;‘i—%zr“f
B >
G fg%%?wﬁ%\,: SRl S TS WEE ¥
ER e E AN A S
TR ﬁm«ﬁ‘»: o gl v B dE o
¥ 7
"R+ A01~AO02-~A03-~A04>w
S SR - S T ? Lot et o - Ao 2 i A RS A R
R Tk I E S L
~ Bt e
(kA 2T H LA AR-F-LtzEqEL- Lo p e s R
2AQ01 538 R2A02 A03 ~A04 242 A
Ob aasiki %\Jm‘ F 4 o AR MK AT ] 2 LiE s s 7
- HAFP W T LRA > MOMRMKA 2 ﬂ, Lidotit d - 47
FHAZ AN kA - RS A e REAQ
1~ A02 -A03 -AQ04Ee+tkidREAQ3AMR
Imze o AR HEAQDARRI #2- o
(Ei - B2 2300 FlEE AL G 0
E o5l g@4§w4lﬁgﬁﬂ%ﬁ%é%§%(
A FEDEIRAITE R BRY AR
M D E R E R E L E R E

—x»w

%— 7



i

9

B RFRLAQD 4 5

EomEBELLt gL F o (2 EF - A F 1% -

1t OF)

i
OO5BFmi, H3kagig s
_L

;
K o N sn ° N
7 A E kR GE -+ -F5 triEz Ao
X

o RNER A B AL BRE AT R ER
BT A R OO TR (k) BEEFEPE - * 2§54
g AT F OO ERTI S QU RAAE LT FRE
g%ﬂﬁ~%%ﬂ00%ﬁiﬁw%%ﬁ1%ﬂﬂﬁ%ﬁ\
Mt R R s BARLRENF ~ 7 BE AP~ 2B

A

_iilo

AR EBEA R SR LHF S E R LR
% E’%iﬁééiﬁ%%*f’ DRI FCRE R AT B
W ERRRE, hdd  TARLBTH» 2 HRBF
%fﬁﬁéiiﬁiw~§ﬁg S E- - 2 ERFE
A ZEAE A

o

\ﬁrﬂ%&?ﬁ~ﬁ§&@\%?@~ﬁ%‘ﬁwi%i%

B MR A R R MR TR A '?‘1\3: 2 E@d TR
— N KB ALPEAR MK A TR 2 R R MK A NP &
@%%’ﬂ&WW%%%Lg&OJ’%iiﬁ%“iiﬁ

Z 4
@%wg%%ﬂOO&OO tO00%.- > & *MafF
Fooom AL G IR £ AkP o
SR EREFFVRE AREFVR R R I AEmE By
f2 AAAFELE > Wepdd - FEFERELG PR



—_—

Iy

N

4

Bt EZ FERmEEFR L EHER 2T S
Z 5 - E‘I'L'\ WAL E 2 m,;“o H";EF‘?" » BN — %E\'
- F G fﬁ‘?ﬁﬁ“"’l‘m‘i;ﬁ‘ Z_%q ‘1&41:3‘]:1\);?‘;%—:" °o |

ERE I b SR o A CZHBEF Y X R BT
e AL L TR NBE g o LR R
(g4 c AEHRREF I FI LA ETF Y BT
RRFRFFEZFI - ERT ONREFFAFE G ER o
EHoR2ZEw A4HE - F
A SBFEATED 2 L H 2 (
?:5-*’?‘4—'1‘!2-&*'-— Plop =
- L2 BA MR AR (
Ti«w:}gvﬁiil»;z%?;r—l-— e

2=

- tpEg 2 - L pk

j\l‘%%“‘—ii*) ’

i
(L,-‘
¢b

hrs
I,
4

N

iAo

o

\\r_,.‘\

\ N

ﬁ%A05¢$¢ﬁ%%%gﬁ%?

f\* =

N
T I 2R
ETIRS
=
i
/w
D2
A
cN
>
pUES
N
&)
N
1,&1‘{ ‘mL

-~

]
BRI - R AFHFWEF G AN A ENA RN
o FRRA BG4 B - @ RReS 5 2k
Hoegz 2
o TRERAEEEGFRAMNEAE RS- S -FALe
EWETG R o X B G A TR G AR 2T R kR
I’T]
i%

e RARE G L B Bk AR
s

I
=

I3
s
\]

g (BFzkrtrER S PFHL - - BLRAE

Iy /“
|~
—
-~ N
R O 3
o

P

YN
'~
X

m*%

(—) 12 S Ak A 4?;.7 BORA o A LT A2 - o %

’3&44?»“‘2’}3'&?“1 - BARBPWF2ZEA AL TR
Poddm ks b iA2ZE 9 EHAeEEr AR IS
Ld A A RTINSt R RS R AL R
N é;%aisﬂgg{,._ IR - M %‘Pa{;j\g«c,, XL
NS "fEE""?B"'ﬁ SEFA G AP S AR AR KA

A

‘4

x“\:

‘E\

z'
> 3+
PET W
IE A



i

I=4

?L_r7 MR A > RS LT 2w RERAER
-~ FoFr e EREZRTHFFALUEAL T 2 > RS

=

-nn\.
o

H%%ﬁﬁ&$f%%’@%§m
- BAF P23 A 0 o
w2 AQDLHBEET A ;—F“f)”d/»\%‘l
F- S ZF) 0 YA - LA

FFerte g +A ) PEP2RITER B RY

G R TR R R E R E U2

PR ORES I FLF o R (FARE

F) d R AOSE&wp’i‘@
~Fow A (3E N1 129,2007%1/56=25,840% ) o 4

%*;?%%maJ%,ﬁ%ﬁm%#mm%mﬁmﬁo-

%&é&%i%aﬁﬂ'%’@ﬁAOI‘AOZ‘AO4
= TRERELELIERAIEIE KR L - - 2T 4 H
Ao h- HEA 34 HBENRZAQ3RET A e
mEAQHBET 2 -t i;ujza\in] TR THA TR 5
i'fé’%‘r LIRS A H A 0 EELD g HATACTR A v A
SRS R - Mlﬁzzww: BEG R LEE
Frorik > R Ee A Ao A2 2 EMG RAES
- F - A IR AR AR 3 L A
AR P T AR o A B NP AR P B
E o AR A - T2 B AR P B AR R LY o

A THREGHF AR GRS H b BT i TR
PR R A BTN P EA T 2RERHEN
B2 g FAAER -0 o AFFWE AL -
T e IR INREFHNE ﬁﬁ?%(%iiﬁé’
Lo EAR) 5 E 0 AR EE ARG LR AR
TV RAE TR FIRR TR B R & A EEn
Fled g kBB L ERG 2 e B AP o
AEEFES P R H B gE R AL

J
NN

Ay

*‘mﬁ 3\+— “’-\ (‘H} > =



M RAGERRAER

12 o i N PE S SN N PR S E

k2R o

v = A 7] 11 ¥ 12 g 4 p

(%
(i
O
DO
(]
pan)
(w.
N
A&k
Mot
=
o3
=
@ N
b
gﬁ;
pof

it AR MEKA T ﬁx il A 20 e
MnBE A T 4 v B
AO1 [1/5
AQ2 |[1/5
AO3 |1/5
AO04 |[1/5
AO5 |1/5

Ol = | W | DD |+~

i - tR2A01 ~AQ02 -A03~AQ4ikEpmuiid
LLEATR 2 A

Wi e | H# AP AR £ 57 PEIRE
(F7& %)
1 2 FrA P O0% OOOEOOO |2 30 d R2AQ3BEIT A2
O£000000000 5 r ~HEAQHBET A2
(% # :1,208T =3 22 ) TR
2 23 FrA 3 OO0FOOE0000000] 238
00 5o
(@ 0 970.45% = 2 ¢ )
3 23 RrA 3 OO0FOOE0000000] 238

003 %
(& #f 17,3932 = 2 ¢ )

-]




(\ER)

4 2 E FETA 3 OO0 FOOE0000000 | 230
003 5
(o 1 29.98% > 2= )
5 |2 & i # OO®OOE0000000 | 2%
00 5%
(% ff 1 35.44T > 2 2 )
6 |EH HitBEREMAIASS 32, 776~
00000000000000
7 FA |o A HIRALE S ERATR A 304, 9T~
700000000000000
8 A oA IRE SR SATREA IR
700000000000000
9 A (AR EREATE AT 21~
00000000000000
10 |He [T2-4m 129, 200 ~ P R2A03E BT 0 X
(2 %55 2 000-0000) A a2 A QD RTE 25, 84
07 (35 5% 1 129,200~x1/5
=25,840%) o
A T ARRAZ AR T F LA AT P 2 AR R
¥ [fRAR BAIEP B RS £ 2 e
(Fr4 %)
1 2 @3 OO0OFOOOEHEOOO 230 oB- 1T A EMREA
O#£.0000000003 5% 03/ 2w ~#2A05
(& © 1,208 22 ) Tomz - 2R G A
2 2B A3 OO0 FOO0£0000000] 220 s muxg
003 5L
(& £ 970,451 = 2 2 )
3 28 a3 OO % OOE0000000| 228
00 55
(A% 0 7,393.2% > 2= )
4 28 Rrat s OO0 % OOE0000000| 238
003 5
(& A :29.98T 3 =2 )
5 |2¥ R OO®FOOK0000000 (23w
00 5%
(% 135.44T 3 22 )
6 |HE [t mEaErATAs A 32, 776~ KL I e I A I LA
00000000000000 Ed REAQ3AFI A2
7 FA | oA R ERALT S A F AT A 304, T9T

"
St
mi




(\ER)

700000000000000 r L AQDAET A
I S R RS -
#200000000000000
0 |EH AR EREREAF 01~
00000000000000
10 |[#we 52— 129, 200 = IR
(2 %A © 000-0000) it ke A O 5 #74 %25, 84
07 (33 5 1 129,200 ~x1/5
—95,840%)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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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40號
原      告  林素招  
            王淑娟  
            王偉龍  
            王薇晴  
被      告  Ａ０５（原名：王淑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對於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件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　　實
甲、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方面：
一、聲明：被繼承人王泰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王泰山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死亡，原告Ａ０１為其配偶，原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及被告Ａ０５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子女，被繼承人王泰山遺有如附表一遺產項目欄所示之遺產，關於被繼承人王泰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分割方式，除附表一編號十汽車部分外，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等四人同意由原告Ａ０３分配五分之四，餘由被告Ａ０５分配五分之一。
　㈡附表一編號十汽車之部分，因無法查詢王泰山當年買賣之紀錄，故原告等四人主張當年市場行情為新臺幣（下同）六十四萬六千元，並經司法院折舊自動試算系統計算，以該車輛以平均法及滿四年使用年限之運輸業用小客車選項為計算方法，殘值為十二萬九千二百元（參本院卷第一八七頁至第一九○頁）。
　㈢基上，現因被告Ａ０５失聯多年，原告等四人無法與被告Ａ０５取得聯繫，導致兩造迄今仍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原告等四人爰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繼承人王泰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三、證據：提出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使用車輛告知書、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函、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郵件、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規費徵收行政罰鍰聯單、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數件、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數件、網頁截圖數件等件為證。
乙、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被告地址報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行止速查表、車號查詢車籍資料，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函詢，並調閱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一一二年度訴字第三十三號刑事判決。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贈、確認遺囑真偽或繼承人間因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得由下列法院管轄：一、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家事事件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繼承人王泰山生前最後住所坐落新北市○○區○○路○○○號二樓，為本院轄區，故本院具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經查，原告等四人起訴後，於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具狀提出分割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參本院卷第一三九頁），復於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附表一編號十之遺產價額及分割方法（參本院卷第一九四頁），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之規定，程序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Ａ０５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同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亦有明文。又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解決，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及不得以原告所主張分割之方法不當，遽為駁回分割共有物之訴之判決。」（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九七一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
　㈠兩造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繼承人，應繼分各五分之一，被繼承人王泰山留有如附表一遺產項目欄之遺產，而被告行方不明，兩造無法協議分割遺產之事實，業據原告等四人提出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數件、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數件等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戶籍資料，查明兩造確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繼承人，應繼分各為五分之一無訛，原告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之規定訴請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遺產分割之方法，原告等四人主張就被繼承人王泰山附表一遺產項目欄所示之遺產，由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參本院卷第一三九頁、第一七三頁），後另稱附表一編號十汽車之部分，當年市場行情為六十四萬六千元，並經司法院折舊自動試算系統，以該車輛以平均法及滿四年使用年限之運輸業用小客車選項為計算方法，殘值為十二萬九千二百元（參本院卷第一八九頁），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認為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均到庭表示無意見，惟原告概括主張附表一編號一至五不動產，附表一編號六至九存款，以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並未區分不動產與存款之性質，此部分應予區分，故認兩造對於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分割方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為適當。
三、綜上所述，原告等四人基於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對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予以分割，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遺產項目與分割方法，本院認以附表二所示之遺產項目與分割方法為適當。
四、又「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之一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參照）。經查，本件原告等四人訴請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明，原告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對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八十條之一，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品妍
　　　　　　　　　　　　　　
附件：被繼承人王泰山遺產之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Ａ０１

		1/5



		2

		Ａ０２

		1/5



		3

		Ａ０３

		1/5



		4

		Ａ０４

		1/5



		5

		Ａ０５

		1/5









附表一：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主張被繼承人王
　　　　泰山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面積：1,208平方公尺）

		全部

		由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970.45平方公尺）

		全部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7,393.2平方公尺）

		全部

		




		4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29.98平方公尺）

		全部

		




		5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35.44平方公尺）

		全部

		




		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北新分行
00000000000000

		32,776元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304,797元

		




		8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171元

		




		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新店分行
00000000000000

		21元

		




		10

		其他

		汽車一輛
（車牌號碼：000-0000）

		129,200元

		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新臺幣25,840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









附表二：本院認定之被繼承人王泰山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面積：1,208平方公尺）

		全部

		編號一至五土地各以原告Ａ０３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五分之一之比例變更共有型態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970.45平方公尺）

		全部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7,393.2平方公尺）

		全部

		




		4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29.98平方公尺）

		全部

		




		5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35.44平方公尺）

		全部

		




		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北新分行
00000000000000

		32,776元

		編號六至九存款本金及利息各由原告Ａ０３分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分得五分之一。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304,797元

		




		8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171元

		




		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新店分行
00000000000000

		21元

		




		10

		其他

		汽車一輛
（車牌號碼：000-0000）

		129,200元

		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新臺幣25,840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40號

原      告  林素招  

            王淑娟  

            王偉龍  

            王薇晴  

被      告  Ａ０５（原名：王淑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

一月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對於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

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件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　　實

甲、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方面：

一、聲明：被繼承人王泰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

    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王泰山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死亡，原

    告Ａ０１為其配偶，原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及被告Ａ０５為被繼承人

    王泰山之子女，被繼承人王泰山遺有如附表一遺產項目欄所

    示之遺產，關於被繼承人王泰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分割方

    式，除附表一編號十汽車部分外，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

    等四人同意由原告Ａ０３分配五分之四，餘由被告Ａ０５分配五分

    之一。

　㈡附表一編號十汽車之部分，因無法查詢王泰山當年買賣之紀

    錄，故原告等四人主張當年市場行情為新臺幣（下同）六十

    四萬六千元，並經司法院折舊自動試算系統計算，以該車輛

    以平均法及滿四年使用年限之運輸業用小客車選項為計算方

    法，殘值為十二萬九千二百元（參本院卷第一八七頁至第一

    九○頁）。

　㈢基上，現因被告Ａ０５失聯多年，原告等四人無法與被告Ａ０５取

    得聯繫，導致兩造迄今仍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原告等四人爰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繼

    承人王泰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

    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三、證據：提出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新店分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使用車輛告知

    書、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函、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

    郵件、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規費徵收行政罰鍰聯單、財政部

    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數件、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數件、網頁截圖數件等件為證。

乙、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被告地址報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行止速查

    表、車號查詢車籍資料，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宜

    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函詢，並調閱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一一二年度訴字

    第三十三號刑事判決。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贈、確認遺囑真偽

    或繼承人間因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得由下列法院管轄：

    一、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

    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家事事件法第七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繼承人王泰山生前最

    後住所坐落新北市○○區○○路○○○號二樓，為本院轄區，故本

    院具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

    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

    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

    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

    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

    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

    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定有明文，前揭規定

    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

    經查，原告等四人起訴後，於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具

    狀提出分割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參本院卷第一三九頁），

    復於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附表

    一編號十之遺產價額及分割方法（參本院卷第一九四頁），

    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

    條之規定，程序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Ａ０５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

    法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同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

    條前段亦有明文。又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解

    決，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八百二

    十四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及不

    得以原告所主張分割之方法不當，遽為駁回分割共有物之訴

    之判決。」（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九七一號裁判意

    旨參照）。

二、經查：

　㈠兩造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繼承人，應繼分各五分之一，被繼

    承人王泰山留有如附表一遺產項目欄之遺產，而被告行方不

    明，兩造無法協議分割遺產之事實，業據原告等四人提出繼

    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

    證明書、戶籍謄本數件、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數件等為證，

    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戶籍資料，查明兩造確為被繼承人

    王泰山之繼承人，應繼分各為五分之一無訛，原告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之規定訴請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㈡關於遺產分割之方法，原告等四人主張就被繼承人王泰山附

    表一遺產項目欄所示之遺產，由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

    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參本院卷第一三九頁、第一

    七三頁），後另稱附表一編號十汽車之部分，當年市場行情

    為六十四萬六千元，並經司法院折舊自動試算系統，以該車

    輛以平均法及滿四年使用年限之運輸業用小客車選項為計算

    方法，殘值為十二萬九千二百元（參本院卷第一八九頁），

    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元（

    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認為原告主張

    之分割方法，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均到庭表示無意見，惟原

    告概括主張附表一編號一至五不動產，附表一編號六至九存

    款，以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

    割，並未區分不動產與存款之性質，此部分應予區分，故認

    兩造對於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分割方法如

    附表二分割方法欄為適當。

三、綜上所述，原告等四人基於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對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予

    以分割，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遺產項目與分割方

    法，本院認以附表二所示之遺產項目與分割方法為適當。

四、又「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之一定

    有明文。前揭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家事事件法第五

    十一條參照）。經查，本件原告等四人訴請分割遺產雖於法

    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故本件訴訟費

    用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明，原告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對於本件判決結

    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

    一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八十條之

    一，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品妍

　　　　　　　　　　　　　　

附件：被繼承人王泰山遺產之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Ａ０１ 1/5 2 Ａ０２ 1/5 3 Ａ０３ 1/5 4 Ａ０４ 1/5 5 Ａ０５ 1/5 



附表一：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主張被繼承人王

　　　　泰山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面積：1,208平方公尺） 全部 由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970.45平方公尺） 全部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7,393.2平方公尺） 全部  4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29.98平方公尺） 全部  5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35.44平方公尺） 全部  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北新分行 00000000000000 32,776元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304,797元  8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171元  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新店分行 00000000000000 21元  10 其他 汽車一輛 （車牌號碼：000-0000） 129,200元 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新臺幣25,840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 



附表二：本院認定之被繼承人王泰山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面積：1,208平方公尺） 全部 編號一至五土地各以原告Ａ０３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五分之一之比例變更共有型態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970.45平方公尺） 全部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7,393.2平方公尺） 全部  4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29.98平方公尺） 全部  5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35.44平方公尺） 全部  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北新分行 00000000000000 32,776元 編號六至九存款本金及利息各由原告Ａ０３分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分得五分之一。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304,797元  8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171元  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新店分行 00000000000000 21元  10 其他 汽車一輛 （車牌號碼：000-0000） 129,200元 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新臺幣25,840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40號
原      告  林素招  
            王淑娟  
            王偉龍  
            王薇晴  
被      告  Ａ０５（原名：王淑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對於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件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　　實
甲、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方面：
一、聲明：被繼承人王泰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王泰山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死亡，原告Ａ０１為其配偶，原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及被告Ａ０５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子女，被繼承人王泰山遺有如附表一遺產項目欄所示之遺產，關於被繼承人王泰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分割方式，除附表一編號十汽車部分外，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等四人同意由原告Ａ０３分配五分之四，餘由被告Ａ０５分配五分之一。
　㈡附表一編號十汽車之部分，因無法查詢王泰山當年買賣之紀錄，故原告等四人主張當年市場行情為新臺幣（下同）六十四萬六千元，並經司法院折舊自動試算系統計算，以該車輛以平均法及滿四年使用年限之運輸業用小客車選項為計算方法，殘值為十二萬九千二百元（參本院卷第一八七頁至第一九○頁）。
　㈢基上，現因被告Ａ０５失聯多年，原告等四人無法與被告Ａ０５取得聯繫，導致兩造迄今仍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原告等四人爰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繼承人王泰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三、證據：提出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使用車輛告知書、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函、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郵件、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規費徵收行政罰鍰聯單、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數件、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數件、網頁截圖數件等件為證。
乙、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被告地址報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行止速查表、車號查詢車籍資料，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函詢，並調閱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一一二年度訴字第三十三號刑事判決。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贈、確認遺囑真偽或繼承人間因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得由下列法院管轄：一、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家事事件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繼承人王泰山生前最後住所坐落新北市○○區○○路○○○號二樓，為本院轄區，故本院具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經查，原告等四人起訴後，於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具狀提出分割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參本院卷第一三九頁），復於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附表一編號十之遺產價額及分割方法（參本院卷第一九四頁），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之規定，程序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Ａ０５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同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亦有明文。又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解決，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及不得以原告所主張分割之方法不當，遽為駁回分割共有物之訴之判決。」（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九七一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
　㈠兩造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繼承人，應繼分各五分之一，被繼承人王泰山留有如附表一遺產項目欄之遺產，而被告行方不明，兩造無法協議分割遺產之事實，業據原告等四人提出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數件、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數件等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戶籍資料，查明兩造確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繼承人，應繼分各為五分之一無訛，原告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之規定訴請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遺產分割之方法，原告等四人主張就被繼承人王泰山附表一遺產項目欄所示之遺產，由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參本院卷第一三九頁、第一七三頁），後另稱附表一編號十汽車之部分，當年市場行情為六十四萬六千元，並經司法院折舊自動試算系統，以該車輛以平均法及滿四年使用年限之運輸業用小客車選項為計算方法，殘值為十二萬九千二百元（參本院卷第一八九頁），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認為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均到庭表示無意見，惟原告概括主張附表一編號一至五不動產，附表一編號六至九存款，以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並未區分不動產與存款之性質，此部分應予區分，故認兩造對於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分割方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為適當。
三、綜上所述，原告等四人基於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對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予以分割，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遺產項目與分割方法，本院認以附表二所示之遺產項目與分割方法為適當。
四、又「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之一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參照）。經查，本件原告等四人訴請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明，原告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對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八十條之一，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品妍
　　　　　　　　　　　　　　
附件：被繼承人王泰山遺產之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Ａ０１

		1/5



		2

		Ａ０２

		1/5



		3

		Ａ０３

		1/5



		4

		Ａ０４

		1/5



		5

		Ａ０５

		1/5









附表一：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主張被繼承人王
　　　　泰山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面積：1,208平方公尺）

		全部

		由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970.45平方公尺）

		全部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7,393.2平方公尺）

		全部

		




		4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29.98平方公尺）

		全部

		




		5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35.44平方公尺）

		全部

		




		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北新分行
00000000000000

		32,776元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304,797元

		




		8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171元

		




		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新店分行
00000000000000

		21元

		




		10

		其他

		汽車一輛
（車牌號碼：000-0000）

		129,200元

		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新臺幣25,840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









附表二：本院認定之被繼承人王泰山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面積：1,208平方公尺）

		全部

		編號一至五土地各以原告Ａ０３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五分之一之比例變更共有型態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970.45平方公尺）

		全部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7,393.2平方公尺）

		全部

		




		4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29.98平方公尺）

		全部

		




		5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35.44平方公尺）

		全部

		




		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北新分行
00000000000000

		32,776元

		編號六至九存款本金及利息各由原告Ａ０３分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分得五分之一。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304,797元

		




		8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171元

		




		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新店分行
00000000000000

		21元

		




		10

		其他

		汽車一輛
（車牌號碼：000-0000）

		129,200元

		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新臺幣25,840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40號

原      告  林素招  

            王淑娟  

            王偉龍  

            王薇晴  

被      告  Ａ０５（原名：王淑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對於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件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　　實

甲、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方面：

一、聲明：被繼承人王泰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王泰山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死亡，原告Ａ０１為其配偶，原告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及被告Ａ０５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子女，被繼承人王泰山遺有如附表一遺產項目欄所示之遺產，關於被繼承人王泰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分割方式，除附表一編號十汽車部分外，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等四人同意由原告Ａ０３分配五分之四，餘由被告Ａ０５分配五分之一。

　㈡附表一編號十汽車之部分，因無法查詢王泰山當年買賣之紀錄，故原告等四人主張當年市場行情為新臺幣（下同）六十四萬六千元，並經司法院折舊自動試算系統計算，以該車輛以平均法及滿四年使用年限之運輸業用小客車選項為計算方法，殘值為十二萬九千二百元（參本院卷第一八七頁至第一九○頁）。

　㈢基上，現因被告Ａ０５失聯多年，原告等四人無法與被告Ａ０５取得聯繫，導致兩造迄今仍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原告等四人爰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繼承人王泰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三、證據：提出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使用車輛告知書、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函、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郵件、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規費徵收行政罰鍰聯單、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數件、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數件、網頁截圖數件等件為證。

乙、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被告地址報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行止速查表、車號查詢車籍資料，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函詢，並調閱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一一二年度訴字第三十三號刑事判決。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贈、確認遺囑真偽或繼承人間因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得由下列法院管轄：一、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家事事件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繼承人王泰山生前最後住所坐落新北市○○區○○路○○○號二樓，為本院轄區，故本院具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經查，原告等四人起訴後，於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具狀提出分割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參本院卷第一三九頁），復於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附表一編號十之遺產價額及分割方法（參本院卷第一九四頁），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之規定，程序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Ａ０５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同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亦有明文。又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解決，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及不得以原告所主張分割之方法不當，遽為駁回分割共有物之訴之判決。」（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九七一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

　㈠兩造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繼承人，應繼分各五分之一，被繼承人王泰山留有如附表一遺產項目欄之遺產，而被告行方不明，兩造無法協議分割遺產之事實，業據原告等四人提出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數件、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數件等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戶籍資料，查明兩造確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繼承人，應繼分各為五分之一無訛，原告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之規定訴請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遺產分割之方法，原告等四人主張就被繼承人王泰山附表一遺產項目欄所示之遺產，由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參本院卷第一三九頁、第一七三頁），後另稱附表一編號十汽車之部分，當年市場行情為六十四萬六千元，並經司法院折舊自動試算系統，以該車輛以平均法及滿四年使用年限之運輸業用小客車選項為計算方法，殘值為十二萬九千二百元（參本院卷第一八九頁），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認為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均到庭表示無意見，惟原告概括主張附表一編號一至五不動產，附表一編號六至九存款，以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並未區分不動產與存款之性質，此部分應予區分，故認兩造對於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分割方法如附表二分割方法欄為適當。

三、綜上所述，原告等四人基於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對被繼承人王泰山之遺產予以分割，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於遺產項目與分割方法，本院認以附表二所示之遺產項目與分割方法為適當。

四、又「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之一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參照）。經查，本件原告等四人訴請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明，原告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對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八十條之一，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品妍

　　　　　　　　　　　　　　

附件：被繼承人王泰山遺產之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Ａ０１ 1/5 2 Ａ０２ 1/5 3 Ａ０３ 1/5 4 Ａ０４ 1/5 5 Ａ０５ 1/5 



附表一：原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主張被繼承人王

　　　　泰山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面積：1,208平方公尺） 全部 由原告Ａ０３取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取得五分之一比例分割。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970.45平方公尺） 全部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7,393.2平方公尺） 全部  4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29.98平方公尺） 全部  5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35.44平方公尺） 全部  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北新分行 00000000000000 32,776元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304,797元  8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171元  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新店分行 00000000000000 21元  10 其他 汽車一輛 （車牌號碼：000-0000） 129,200元 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新臺幣25,840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 



附表二：本院認定之被繼承人王泰山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或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面積：1,208平方公尺） 全部 編號一至五土地各以原告Ａ０３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五分之一之比例變更共有型態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970.45平方公尺） 全部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7,393.2平方公尺） 全部  4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29.98平方公尺） 全部  5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面積：35.44平方公尺） 全部  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北新分行 00000000000000 32,776元 編號六至九存款本金及利息各由原告Ａ０３分得五分之四、被告Ａ０５分得五分之一。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304,797元  8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新店分行00000000000000 171元  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新店分行 00000000000000 21元  10 其他 汽車一輛 （車牌號碼：000-0000） 129,200元 由原告Ａ０３單獨所有，並補償被告Ａ０５新臺幣25,840元(計算式：129,200元×1/5＝25,840元)。 





